
附件 1

佛山市水利工程建设市场良好行为认定标准

行为种类 评价指标 指标分项 加分标准

1、表彰类

获得政府

部门或经

授权的行

业表彰

（含协

会）的

获得国家级工程质量优质类表彰的 15

获得省级工程质量优质类表彰的 10

获得市级工程质量优质类表彰的 5

2、业绩类 工程业绩

在本市水利工程建设活动中合同履行到位，工程质量达到验收

规程规定的优良标准和市级文明工地标准，没有发生质量安全

事故等问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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